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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的功課 

神像什麼？ 

 
備註：不要進入第四章直到你完成所有下面的功課，完成後請打勾： 

 

 研讀並完成第三章的所有教材 
 

 和帶領你的人討論第三章所有問題的答案 
 

 背誦出埃及記 15:11 給帶領你的人 
 

 複習前幾星期所背的經文 

   
 

  

 

 

 

☐  1. 約翰福音 3:16-17 “神如此愛……” 
☐  2. 約翰一書 5:12-13 “凡有兒子的……” 
☐  3. 出埃及記 15:11 “眾神之中，誰……”   

第 3 課的破冰活動：談談一位你認為有意思的親人：你認為這個人有哪些正面／負

面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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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經文 出埃及記 15:11 

第三章 
神像什麼？ 

 
 

 

神像什麼？ 
聖經教導我們神是那位獨一的神，但是他以三個個體存在，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三位一體。 

三位㇐體的定義 
神以三個個體永恆存在，父、子、及聖靈。三個個體中的每一個都是完全的神，且只有一

位神。 

三位一體是一個較難理解的教義，因為較難去完全了解一位神，卻以三個獨立個體存在。以下的

經文對於三位一體及這三者的角色有較多的解釋。對於額外相關的經文，請參閱本冊最後的附 

註。 

請讀申命記 6:4 及以賽亞書 43:10，這裡提到的神有幾位？  
 

請讀馬太福音 28:19 及 3:16-17，三位一體是指那三位？  
 

三位一體的每個個體都參與在你的救贖中，請讀以弗所書 1:3-14 並回答以下問題： 

在第 4-6 節中，說父神”預定我們得兒子的名份”，請查字典”預定”一詞，並寫下你的定義： 
 
 

 
 

在第 7 節中，提到神的兒子，耶穌，讓我們因”愛子的血得蒙救贖”，請查字典”救贖”一詞，並

寫下你的定義： 
 

 
 

在第 13-14 節中，提到聖靈像”憑據”，保證我們得天家的基業。你可以回想前一章我們討論到

聖靈的”印記”代表信徒在蒙救贖的那天所被給予的祝福有永恆的確據。(聖靈於我們救恩中的角色

將在第八章時再詳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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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看到三位一體的三個個體都直接參與在我們的救贖中，所以就讓我們來試著回答這個問

題”神像什麼？”他有那些特質？ 

神的屬性有哪些？ 
什麼是屬性？屬性就是一種特質或是品質。如果我們要更了解神，我們就必須要來了解他的屬 

性。我們愈認識神，我們愈能在生命中信靠他。神的屬性通常被分為兩部分：可轉移的屬性及不

可轉移的屬性。讓我們先來看神不可轉移的屬性： 

A. 不可轉移的屬性 
 

不可轉移的屬性是指此一屬性惟獨神有，這些屬性不能轉移給人。比如說，人不可能向神全知。 

1. 神是至高掌權的（Sovereign） 
)，我們是指神掌控所有一切發生的事。”至高掌權的”一詞是指”主掌、最高的、或是無上

的”，神是全能的想法應該鼓舞我們，因為這樣給基督徒凡事不可能超出神掌權的確據，且神的

計畫會成就。 

a. 請讀以賽亞書 46:10-11，經文中如何描述神的全能？  
 

 

神是至高掌權的一個例子可以從舊約中約瑟的故事裡看出(創世紀 37-50 章)，他的兄弟忌妒他，所

以他們將約瑟賣到埃及做奴隸。但是在所有的事情中，神都與約瑟同在，及至最後他成為埃及有

重要地位的宰相。當飢荒來臨，約瑟的兄弟們到埃及求食物，並不知道埃及的宰相就是約瑟。當

他們知道後，他們十分害怕約瑟會因以前他們如何對待他而生氣時，但是約瑟接受並原諒他們，

還將他們所需的食物供應給他們。約瑟如此對他的兄弟說”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

原是好的，要保存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創世紀 50:20)。約瑟知道神的全能，也看

到神在不好的環境中仍舊在動工，為要顯明他的旨意目的。 

b. 神是至高掌權的知識對於基督徒的生命有何影響呢？思考這樣知識的運用並回答以下問

題：對於神的此一屬性有適當的了解及感激後能對我生命中的哪一部分有改變？ 

(比如：今天我選擇放棄要求在我工作上的升遷，並不再擔心，假如神是掌管一切的，我便不應該

操煩我自己生命的任何處境。) 
 

 

 
 

2. 神是永恆的 （Eternal） 

無一時刻神是不存在的。他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他也並非被造物。 

a. 請讀詩篇 90:2 和啟示錄 1:8，這些經文如何告訴我們關於神的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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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神是永恆的，他看過去與未來一如看現在一樣的清楚。因為如此，他對於什麼對我們最好有

更清楚的了解。知道他可以清楚的看過去及未來，而我們不行，我們應該願意來信靠他。 

有人曾說： 

神不怕未來也不被過去牽絆。 

 

b. 對於神的此一屬性有適當的了解及感激後能對我生命中的哪一部分有改變？ 
 
 

 
 

例子：我對於神遲遲沒有回應我的禱告開始沒耐性了！但我選擇從今天開始信靠他的看法，他的

時間(回應禱告)是最好的，並非是我自己的時間。 

3. 神是無所不知的 (Omniscient) 
神知道一切的事。他擁有一切的知識，他不需要去上學來獲得知識，他的知識也並非每日

愈增，因為他已經具備一切的知識，他知道宇宙如何運行，他也知道所隱藏的想法與感覺。 

a. 請讀希伯來書 4:13  
 

 

假如我們要知道神是全知的這個事實有許多事情要去考慮，有一件事就是，神的知識允許神知道

我們每一個人的罪，但是他仍舊愛我們；另外一件事是，我們必須要有認知因為神擁有一切的知

識，所以我們要單單來尋求他 – 首先，透過禱告與查經，再者，與其他屬靈的基督徒磋商尋求智

慧與輔導。我們不應尋求從星相家、靈媒、法師或是非基督徒來的建議。請讀以賽亞書 8:19 和雅 

各書 1:5 。 

b. 對於神的此一屬性有適當的了解及感激後能對我生命中的哪一部分有改變？ 
 
 

 
 

例子：因為神比所有的人類都要聰明，我會尋求他的指引與智慧。 

4. 神是無所不在的 (Omnipresent) 
神在任何時刻都無所不在，在宇宙中沒有一個角落神不存在。神並無個體的限制，他是以

靈來無所不在。 

a. 請讀詩篇 139:7-12 和耶利米書 23:24。這些經文如何告訴我們神的無所不在？ 
 
 

 
 

假如我們認為我們可以躲藏神，那是很愚昧的。約拿跑去躲起來，但是神知道他在哪裡。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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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刻，神都知道我們在哪裡及在做什麼。同樣的，我們也永遠不會失去神，他總是在看顧我

們及關心我們，當我們寂寞或驚怕，我們可以確知神是與我們同在的。 

b. 對於神的此一屬性有適當的了解及感激後能對我生命中的哪一部分有改變？ 
 
 

比如：神知道我最深、最黑暗的罪，因為神是無所不在，我無法躲藏他。但是即便如此，

他仍舊原諒我及無條件的愛我！今天我選擇對他完全敞開及誠實的來認我的罪。認罪並不

是讓神知道小秘密，而是與神有同樣的認知就是我所做的是錯的。 

5. 神是無所不能的 (Omnipotent) 
神有無限的能力，大於可以完成世上一切事仍舊有餘。他並不需要任何事或人的幫忙來給

他能力或幫忙，他的能力大到僅用他的話語便創造了世界(創世紀 1 章)。他將救恩賜給我們並非

靠我們自己的能力，乃是神的能力，因為福音就是神的能力臨於救恩(羅馬書 1:6)。同樣的，因為

神是全能的，沒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讓基督徒離開神的保守 – 基督徒在神的救恩中是安全有保障 

的。另一個成為基督徒美妙的事就是神無盡的能力在我們身上運行，在我們一生中幫助我們(以弗

所書 3:20)。因為如此，當我們軟弱時有能力的來源，而且我們可以確信他的能力可以戰勝我們所

面臨的一切景況。 

a. 請讀耶利米書 32:17、歷代志上 29:11-12 及以弗所書 3:20，這些經文中如何提到神的能力？ 
 
 

 
 

b. 對於神的此一屬性有適當的了解及感激後能對我生命中的哪一部分有改變？ 
 
 

 
 

比如：神是全能的比我所面對的問題還大，我選擇今日來信靠他的能力。 

6. 神永遠不改變 (Immutable) 
神不改變，他每天都一樣。雖然他在創世之初便已經存在，他的個性、能力與屬性仍舊不變，

在舊約中我們看到的神及到新約中的神與今日與我們同在的神是一樣的。 

a. 請讀三節關於神永不改變特性的經文：瑪拉基書 3:6、雅各書 1:17 及希伯來書 13:8 

 
對基督徒而言，知道神永不改變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因為世上所有的事及生命都會改變；家人

及朋友會改變、我們的工作改變、社會改變、政府改變 – 但是我們的神永不改變。 

因為神是永不改變的，他的話語也不改變，並且維持永遠的真實及可信靠的。聖經對於基督徒有

數千個應許，而我們的神是可信靠的會來信守他對我們的諾言。除了他對我們的應許不會改變 

外，所有在聖經中的祝福及報應也一樣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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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於神的此一屬性有適當的了解及感激後能對我生命中的哪一部分有改變？ 
 
 

 
 

比如：聖經中對於他的子民有數千個應許，我選擇今天來相信他的可靠性及信實。我今天就要開

始來背誦我一直想記住的經文，耶利米哀歌 3:22-25。 

B. 可轉移的屬性 
不像不可轉移的屬性，可轉移的屬性並不是只有在神身上有而已。雖然神是這些屬性的來源、

具體的表現及完全，這些屬性仍舊是可以從神移轉(給予)我們。 

1. 神是聖潔的 (Holy) 
a. 請讀以賽亞書 6:3 及啟示錄 4:8，這兩節經文中告訴我們有關神的什麼事？ 

 
 

―聖哉”一詞是指隔離或隔絕，神是聖潔的因為他與其他不潔淨或不聖潔之物隔絕，神的聖潔意

思是指他是完美的、無瑕疵或缺陷的，他是無罪的，他也不可能做任何不對的事。 

因為神是聖潔的，他也要求屬他的兒女聖潔。我們不可能進天國除非我們成為聖潔無罪的。如此

的聖潔要靠我們自己是無法達到的，神所訂下的這個高標準顯示惟有靠著對神的信心及救恩方可

達到。 

b. 請讀哥羅西書 1:22，因為耶穌的死，我們在神的眼中成為如何呢(三樣事)？ 
 
 

 

耶穌的死對我們而言是使我們成為聖潔。在新約中，基督徒被稱為”聖徒”45 次(比如：哥羅西書 

1:2 及羅馬書 1:7)，”聖徒”一詞在希臘文中是指”聖潔的人”。假如你是耶穌的門徒，你就是一位

聖徒因為耶穌的血已經使你成為聖潔了。 

因為我們被稱為聖潔，我們要活出符合我們名字的生活。我們必須與這個不純潔世界的罪隔絕，

以弗所書 5:3 中提到我們必須要遠離”…一切污穢…如此方合聖徒的體統”。因為我們在這個世

上不可能完全像神一樣無罪，因此我們要盡力去遠離罪並活出聖潔的生命。 

c. 對於神的此一屬性有適當的了解及感激後能對我生命中的哪一部分有改變？ 
 
 

 
 

比如：每天我都要求神幫助我將我心思意念放在乾淨聖潔的想法上(腓立比書 4:8) 

2. 神是愛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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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那完美、無盡的愛。聖經中有一段很美的經文在描寫神的愛就是約翰一書 4:8-21，請

讀這對經文並回答以下的問題： 

a. 第 8 及第 16 節告訴我們神就是？  
 

b. 羅馬書 8:38-39 告訴我們神的愛的什麼事呢？  
 

 

做為一個基督徒，你可以安息於神深深的愛中。你無須做任何事讓神來愛你更深，你也不可能做

任何事讓神對你的愛減少一些。即便我們不應得，神的愛仍舊是免費且豐富的賜與我們。 

很重要我們必須要知道的就是愛不僅僅是”感覺”，聖經上清楚的指明愛是一個”行動”。在哥林

多前書 13:4-7，我們可以看到 16 個動詞，告訴我們愛是一個行動。約翰福音 3:16 提到”神愛世

人，將他的獨生子給…”愛總是給出去的。 

因為我們經歷了神自我犧牲的愛，我們有能力將這樣的愛見證給其他的人。我們必須不僅去愛那

些值得我們去愛的人，但是記得神愛我們即便我們不配得，我們也應去愛那些我們覺得不值得愛

的人。 

c. 對於神的此一屬性有適當的了解及感激後能對我生命中的哪一部分有改變？ 
 
 

 
 

比如：我要每日”對自己傳揚福音”，並提醒自己藉著主耶穌的寶血，我是被愛及被饒恕的遠超

我所求所想的。知道我自己是如此的被愛及饒恕，我也會去饒恕及愛那些我生命中的敵人。 

3. 神是公義的 (Righteous ) 

 

 



32  

 
平的。 

神是完全的公義，他不可能行任何不公義的事。他從不偏愛人或事，在一切審判上他是公 

 
a. 在提摩太後書 4:8 中，神被稱為？  

 

b. 詩篇 89:14 說什麼是神寶座的根基？  

神的公平可以運用於神各樣的審判上。當人站在神面前接受審判時，他們會接受完全公平的審 

判。這對於那些在生命中經歷不公平的人是一個安慰，因為神會審判那些做壞事的人。這對於那

些做壞事的人也是一種警告，因為他的所作所為會接受審判。做為耶穌的門徒，我們可以有確信

即便我們在世上的行為仍舊會接受審判(彼得前書 1:17)，我們自己可以免除神憤怒的審判，因為

藉著基督的寶血我們得以成聖潔。 

c. 請讀帖撒羅尼迦後書 1:5-10，並回答有關神審判的問題： 

 

1. 神對於那些加患難給你的人會如何做(第 6 節)？ 
 
 

2. 神對於那些受患難的人會如何做(第 7 節)？ 
 
 

3. 對於不認識神的人，神審判的結果是(第 8-9 節)？ 
 
 

d. 對於神的此一屬性有適當的了解及感激後能對我生命中的哪一部分有改變？ 
 
 

 
 

比如：今天起，我要來相信神的公義，並停止倚靠我自己對事情的了解。 

4. 神是真理 (Truth) 
神不可能說謊(提多書 1:2)，因為神是完全的真理。人一直在尋求真理，但是遺憾的是人一直在尋

求神以外的真理。約翰福音 14:6 耶穌說”我就是真理”，真理只有在神及他的話語中可以被找到。 

a. 在約翰福音 8:32 耶穌告訴我們的真理是什麼？ 
 
 

當一個人到耶穌基督裡，他就找到了真理，也可以有真自由。假如我們有耶穌在我們的生命中，

我們就有真理在生命中。因為神是真理，我們可以有確信他的話語、聖經是事實的及完全可信 

的。既然真理在我們的生命中，而且我們有聖經引領我們，我們必須盡力在所有的事上做到完 

全。當我們講一個謊話時，就如同在神的耳邊用指甲刮黑板一般，他並不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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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於神的此一屬性有適當的了解及感激後能對我生命中的哪一部分有改變？ 
 
 

 
 

比如：我會盡可能在所有的景況下說實話。藉著神的恩典，我會停止我有渲染話語的習慣，並正

視這是一種 - 罪。 

C. 神的名字 
 

箴言 18:10”耶和華的名是堅固台，義人奔入，便得安穩。”要完全了解上帝是”堅固台”，很重要的

是我們要來認識神的名。 

在聖經中顯明神有許多的名字，這些名字的每一個都告訴我們神是誰和描述神的一些屬性。有一

些名字是神自己給我們的來顯明他是誰，有一些名字是舊約中的聖徒所給的。來認識神的這些稱

謂會幫助我們來更了解神和更完全來信靠他，以下是舊約裡面神的一些原始希伯來文名字。 

1. Elohim(伊羅欣)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創造神”(出埃及記 3:6)，是神自己給人的也在整個舊約中使用多次，這

個名字提醒我們神是宇宙中的全能造物者。 

2. Johovah(耶和華)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自有永有的”或是” 自然存在的”(出埃及記 3:14 和 6:2-4)，並在舊約中

出現了 6,823 次之多。這個名字提醒我們神是因著自己的能力存在的，他並非被造的，而

是在世界之初就已經存在了。這個名字因為是那麼的”聖潔”，所以寫舊約的學者會在非

常特別的情況下用 Johovah 這個詞。他們會先停止寫作，清洗雙手，然後拿起一隻專門的

筆寫下這個名字。寫完這個名字後，他們會拿起原來的筆繼續寫其他的經文。 

3. Johovah Jireh(耶和華以勒)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神供應”(創世紀 22:14)，它提醒我們神會供應我們的所需。 

4. Johovah Nissi(耶和華尼西)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是我的旌旗”(出埃及記 17:15)，提醒著我們神是我們在爭戰中得

勝的旌旗，他的名就是我們在與我們的敵人-撒旦爭戰時所高舉的旌旗。 

5. Johovah Tsidkenu (耶和華齊德克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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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我們的義”(耶利米書 23:6、哥林多後書 5:21 和羅馬書 3:22)，

提醒著我們惟有靠神的兒子耶穌，我們可以成義。 

6. Johovah Shalom(耶和華沙龍)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賜平安”(士師記 6:24 及以弗所書 2:14)，提醒我們神賜給我們

平安，並為我們的生命平靜風浪。 

7. Johovah Rapha(耶和華拉法)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醫治者”(出埃及記 15:26)，提醒我們藉著耶穌的死，我們從我

們罪的汙點中得著靈命的醫治；同時也提醒我們神有能力來醫治我們的肉體疾病，當這是

他對我們生命裡旨意的一部分。 

8. Johovah Mekoddishkem (耶和華·梅科迪什肯)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成聖者”(出埃及記 31:13)，”成聖”這詞是指分開使成為聖潔，所以

這個名字提醒我們神使我們在他眼中成為聖潔的。 

9. Johovah Shammah(耶和華沙瑪)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的所在”(以西結書 48:35)，它提醒我們及便當我們在痛苦或困難

中覺得很孤單，我們從未真正的孤獨過，因為神永遠在那裡與我們同在。 

10. El Elyon（耶和華伊利昂） 

這個名字是”至高的神”(創世紀 14:20 和詩篇 78:35)，提醒我們神是比撒旦、天使和所有

被造物更高的。他是所有萬事萬物全能、至高的掌權者。 

11. El Roi (埃爾·羅伊)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看顧人的神”(創世紀 16:13)，提醒我們神看顧所有發生在我們身上的

事，也看見並知道我們的一切想法及憂慮。 

12. El Shaddai (埃爾·沙代) 

這個名字是”全能的神”(創世紀 17:1)，提醒我們神是全能的，並且”能做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的”(以弗所書 3:20)。因為在希伯來文中，”Shad”意思是”胸懷”，所以”El Shaddai”也可以

意指神對我們的餵養、滋潤與安慰，並幫助我們成長。 

13. Adonai (阿多奈) 

這個字的意思是”主耶和華”(創世紀 15:2)，並提醒我們在我們生命中的每一方面都要降服於

神的帶領下。 

靈修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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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15 分鐘與帶領你的人一起禱告，為著神的每一個屬性逐一將榮耀歸給神。將你的禱告事項帶到

神面前，用神的這些名字提醒你，他的能力能處理你的所求。(比如：假如你現在正在經歷憂愁，

呼求神的名字 Johovah Shalom 耶和華賜平安) 


